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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下达2017中央自治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部门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项目支出绩效

自评报告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2017中央自治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部门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                

项目单位        玉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主管部门        玉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评价类型  事前评价□      事中评价□     事后评价☑

              (请在对应的□中打√)
评价方式：玉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绩效自评

评价机构：玉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评价组

玉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

2018年4月15日
	

	一、项 目 基 本 概 况

	项目负责人
	邹志刚
	联系电话
	2801311

	地     址
	玉林市中港路300号
	邮编
	537000

	项目起止时间
	2017年1月-2017年12月

	计划安排资金（万元）
	270.88
	实际到位资金（万元）
	270.88

	其中：中央财政
	39.24
	其中：中央财政
	39.24

	自治区财政
	231.64
	自治区财政
	231.64

	市县财政
	0
	市县财政
	0

	其它
	0
	其它
	0　

	实际支出（万元）
	172.58

	二、项目支出明细

	支出内容
	计划支出数
	实际支出数

	（经济科目）
	
	

	办公费
	1.27
	1.27

	差旅费
	0.36
	0.36

	租赁费
	3.5
	3.5

	专用材料费
	0.41
	0.41

	委托业务费
	1.53
	1.53

	办公设备购置
	10.66
	10.66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80.41
	80.41

	其他交通工具购置
	17.85
	17.85

	支出合计
	172.58
	172.58

	三、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请附上年初申报的绩效目标表)

	　
	预  期（或调整后）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此项目主要是为了全面掌握食品安全总体状况，及时发现和处置食品安全问题，进一步提升我市食品安全整体保障水平；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牵头实施，对食品生产环节食品安全和流通环节食品安全进行抽检。通过项目实施，预期使我市能够进一步完善监管体系和健全监管制度，提升食品安全监管能力，促进食品安全工作较快较好发展。
	完成自治区局分配我市的抽检任务；强化食品安全各环节、药品安全监管、医疗器械监管、保健食品和化妆品监管；完成我市2017年的药品（疫苗）、医疗器械、化妆品、药物滥用等不良反应案例的检测、收集、上报、核实、评价、反馈。

	四、评价人员（最少3位）

	姓名：邹志刚
	玉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局长

	姓名：廖焕强
	玉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副局长

	姓名：阎方全
	玉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财务科长


提前下达2017中央自治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部门

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项目

自评文字陈述部分

一、项目基本概况

（一）项目概况

1.立项背景

食品药品安全是重大的民生问题和公共安全问题，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和谐稳定。此项目是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规定和工作部署，发挥我局食品药品安全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职能作为立项依据，并结合我局实际情况认真研究和讨论后制定。主要是通过日常和专项抽验检测安排，做好监管工作。这是新常态下政府对食品药品监管的要求。通过项目实施，全面掌握食品安全总体状况，及时发现和处置食品安全问题，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整体保障水平。
项目实施情况

经费来源包括中央资金39.24万元，自治区财政231.64万。支出172.58万元，支出率为63.71%。使用情况如下：①办公费使用1.27万元，差旅费0.36万元，租赁费3.5万元，专用材料费0.41万元，委托业务费1.53万元，办公设备购置10.66万元，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80.41万元，其他交通工具购置17.85万元。

其中，租赁费3.5万元主要用于信息化工作租用电信线路的租赁费用。专用材料费0.41万元主要用于购买检测样品费用。委托业务费1.53万元主要用于检验费支付样品费支出，办公设备购置10.66万元主要用于执法装备购置支出，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80.41万元用于信息化建设，其他交通工具购置17.85万元用于购买3辆执法电瓶车。

（二）项目绩效目标。

提升食品药品检测能力和监管水平，掌握食品药品安全总体状况，及时发现和处置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进一步提升食品药品安全整体保障水平。
项目自评情况
因我局信息化建设分2年推进，还有部分指标未支出。通过项目实施，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中守住了不发生重大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的底线，巩固了食品药品安全形势稳中向好的局面。

三、绩效分析及评价结论

（一）绩效分析：项目的产出指标和效益指标等都达到预期目标。

（二）效益指标：

1、社会效益：促进我市食品安全日常监管工作的发展，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可持续效益：推动创建广西食品安全城市工作，进一步加强对中药材专业市场监管，促进我市做大做强中医药产业。

（三）评价结果和评价结论

经综合评价，该项目费用主要是提升食品药品检测能力和监管水平的经费支出。本项目依据充分，目标明确，程序合理，资金管理办法健全、规范、合理，资金到位及时，资金支出基本按计划执行，项目组织实施管理有效，项目产出目标的绩效基本实现，项目效果良好，综上所述，项目绩效评价“优”（90分）。

经验总结、存在问题及意见建议

基层监管力量和手段有待加强，基层监管尚未形成合力，城乡结合部、农村等偏远地区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法律法规不完善，执法难等。建议整合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出台激励性政策，推动项目更加全面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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